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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予价格：6.62 元/股。 

（5）激励人数：首次授予 65 人。 

（6）具体归属安排如下：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

授予权益总量的

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归属期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7）任职期限和业绩考核要求 

①激励对象归属权益的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②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考核年度为2022-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对应考核

年度 
考核指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2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 

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 

第二个归属期 2023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第三个归属期 2024年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以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以2021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注：上述“净利业收入增长⤉㸀



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③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在考核年度内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绩效考核，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

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C、D四个档次，

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

份数量。 

考核结果 A B C D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100% 



（3）2022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



二、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3 年 8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

属数量为 804,000 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63 名

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 

（二）关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排，首次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已进入第一个归属期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归属期为“自

授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止”，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7 月 26 日，因此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一个

归属期为 2023 年 7 月 26 日至 2024 年 7 月 25 日。 

2、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归属条件 符合归属条件的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 未发生前 述情

形，符合归属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

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7）。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804,000

股，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63 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

相关事宜。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

会同意公司在归属期内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 804,000 股，同意公司按照

一



林瀚 董事、总经理 12.00 4.80 40.00% 

史惠芳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12.00 4.80 40.00% 

盛波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2.00 4.80 40.00% 

谭映临 副总经理 12.00 4.80 40.00% 

李恩泉 副总经理 12.00 4.80 40.00% 



2、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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